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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

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自

查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 实施主体 

本次交易的实施主体为惠州中京电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标的公司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珠

海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1）珠海亿盛全体股东（胡可、张宣东、何波、徐

景浩、林艺明、富歌、雷为农、韩於羹），以及（2）元盛电子除珠海亿盛外的

全体股东（新迪公司 NEW TECHNOLOGY CO.、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市立顺实业有限公司、APPLE BASE LIMITED、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元盛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TOPSUN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上海金嵛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正达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株式

会社フコク東海）。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 标的资产 

（1）珠海亿盛全体股东持有的珠海亿盛全部股权中的 55.00%（即珠海亿

盛 55.00%股权），以及（2）元盛电子除珠海亿盛之外的其他全体股东持有的元

盛电子全部股权中的 55.00%（即元盛电子 29.18%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 交易安排 

（1）收购珠海亿盛股权 



 

公司拟向珠海亿盛全体股东支付现金同比例购买其持有的珠海亿盛全部股

权中的 55.00%（即珠海亿盛 55.00%股权），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前持有珠海

亿盛出资额（万元） 

拟转让的珠海亿盛

出资额（万元） 

拟转让珠海亿盛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胡可 508.3480 
279.5914 

16.74% 

2 张宣东 356.7120 
196.1916 

11.75% 

3 何波 263.6224 
144.9923 

8.68% 

4 徐景浩 263.6224 
144.9923 

8.68% 

5 林艺明 113.6200 
62.4910 

3.74% 

6 富歌 79.1580 
43.5369 

2.61% 

7 雷为农 59.6190 
32.7905 

1.97% 

8 韩於羹 25.2982 
13.9140 

0.83% 

合计 1,670 918.5 55.00% 

（2）收购元盛电子股份 

公司拟向元盛电子除珠海亿盛外的其他全体股东支付现金同比例购买其持

有的元盛电子全部股份中的 55.00%（即元盛电子 29.18%股份），具体安排如

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元

盛电子股份（万股） 

拟转让的元盛电子

股份（万股） 

拟转让元盛电子股份占

注册资本的比例 

1 
新迪公司 NEW 

TECHNOLOGY CO. 
766.00 421.3000 

5.99% 

2 
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89.30 324.1150 

4.61% 

3 
中山市立顺实业有限

公司 
530.40 291.7200 

4.15% 

4 
APPLE BASE 

LIMITED 
530.40 291.7200 

4.15% 

5 

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0.00 192.5000 
2.74% 

6 

元盛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 TOPSUN 

TECHNOLOGY 

345.20 189.8600 
2.70% 



 

(HONG KONG) 

LIMITED 

7 
上海金嵛投资有限公

司 
249.40 137.1700 

1.95% 

8 
北京正达联合投资有

限公司 
222.00 122.1000 

1.74% 

9 株式会社フコク東海 147.30 81.0150 
1.15% 

合计 3,730 2,051.5 29.18%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 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及定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

日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对价。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元盛电子全部股权评估

值为 4.56 亿元，珠海亿盛全部股权评估值为 2.15 亿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

本次交易元盛电子全部股权定价为 6.00 亿元，较评估值 4.56 亿元溢价

31.58%；标的资产定价为 3.30 亿元，较评估值 2.51 亿元溢价 31.34%。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 交易结构及资金来源 

（1） 交易结构 

公司拟和外部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暂定名“惠州中京电

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本次交易的实施主体，以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珠海亿盛 55.00%股权以及元盛电子 29.18%股权。 

（2） 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总额约 3.30 亿元人民币，其来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公司自筹资金约 1.155 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于公司账面之自有资

金。其二，外部投资者出资约 2.145 亿元，其主要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投资

机构的自有资金、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资金、信托公司

的信托计划等。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 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履行交割手续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应促使实施主体将交易对

价一次性支付给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 过渡期安排 

标的公司自基准日（2017 年 9 月 30 日）起的滚存利润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由

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未经公司书面同意，过渡期（自基准日始至交割日止的期间）内，交易对

方应促使标的公司不得进行利润分配。标的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后，公司有权根

据利润分配的情况调整交易对价。 

于过渡期内，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但标的公司如发生亏

损，则交易对方应向本次交易实施主体进行补偿，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按照

实际亏损的金额折算相应比例后向本次交易实施主体进行现金补偿。交易对方

之间应按其于基准日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各自承担补偿金。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四、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自

查论证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新增股份发行，不会对公司股本结构产生影响；同

时，自公司设立至今，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且本次交易后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亦不会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自

查论证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

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经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交易编制了《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本次交易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议案》 

就本次交易的具体事项，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珠海

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购买协议》、《关于珠海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时签署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

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元盛电子最近两年一期财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2-26 号）以及对珠海亿盛最近两年一期财

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2-27 号），并聘请其对公司最近一年

一期合并备考财务报表出具《审阅报告》（天健审〔2018〕2-28 号）。 

同时，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珠海元

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8】第

0118 号）、《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珠海亿盛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珠海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东洲评报字【2018】第 0117 号）。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 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

司就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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